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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相關法條─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31 條、「就業服務法」48 條與 51 條 
 
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31 條 
外國人停留或居留期限屆滿前，有繼續停留或居留之必要時，應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延期。 
依前項規定申請居留延期經許可者，其外僑居留證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留屆滿之翌日起延期，最長

不得逾三年。 
外國人逾期居留未滿三十日，原申請居留原因仍繼續存在者，經依第八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後，

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重新申請居留；其申請永久居留者，核算在臺灣地區居留期間，應扣除一年。 
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留期間內，居留原因消失者，廢止其居留許可，並註銷其外僑居留

證。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准予繼續居留： 
一、因依親對象死亡。 
二、外國人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，其本人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虐待，經法院核發保護令。 
三、外國人於離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年親生子女監護權。 
四、因遭受家庭暴力經法院判決離婚，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年親生子女。 
五、因居留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，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年親生子女造成重大且難以回

復損害之虞。 
六、外國人與本國雇主發生勞資爭議，正在進行爭訟程序。外國人於居留期間，變更居留住址或服

務處所時，應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辦理變更登記。 
第一項、第三項及前項所定居留情形，並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。 
 
「就業服務法」48 條 
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，應檢具有關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但有下列情形之一，不須申請

許可： 
一、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聘請外國人擔任顧問或研究工作者。 
二、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留者。 
三、受聘僱於公立或經立案之私立大學進行六個月內之短期講座、學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者。 
前項申請許可、廢止許可及其他有關聘僱管理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第一項受聘僱外國人入境前後之健康檢查管理辦法，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前項受聘僱外國人入境後之健康檢查，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辦理之；其受指定之資格條

件、指定、廢止指定及其他管理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。受聘僱之外國人健康檢查

不合格經限令出國者，雇主應即督促其出國。中央主管機關對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

一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，得規定其國別及數額。 
 
「就業服務法」51 條 
雇主聘僱下列外國人從事工作，得不受第四十六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四十七條、第五十二條、第

五十三條第三項、第四項、第五十七條第五款、第七十二條第四款及第七十四條規定之限制，並免

依第五十五條規定繳納就業安定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獲准居留之難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獲准在中華民國境內連續受聘僱從事工作，連續居留滿五年，品行端正，且有住所者。             
三、經獲准與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直系血親共同生活者。     
四、經取得永久居留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前項第一款、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外國人得不經雇主申請，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                 
外國法人為履行承攬、買賣、技術合作等契約之需要，須指派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第四十六

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契約範圍內之工作，於中華民國境內未設立分公司或代表人辦事處者，應

由訂約之事業機構或授權之代理人，依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發布之命令規定申請許可。 


